
编辑同志：
我公司因不服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结果， 在法
定期间内以职工为被告向法院
提起诉讼。 此后， 公司委托的
诉讼代理律师面对法院开庭传
票确定的开庭时间， 以与另一
案件的开庭时间发生冲突为由，
向法院申请另行确定开庭时间
延期审理。 可是， 该申请被法
院驳回。 而法院在公司委托的
诉讼代理律师没有到庭的情况
下， 对本案按照公司自动撤诉
作出了裁定。

请问： 法院的做法对吗？
读者： 花笑笑

花笑笑读者：
法院的做法并无不当。
延期审理是指法院在已经

确定开庭审理日期后或者在开
庭审理过程中， 由于出现某种
法定事由， 使开庭审理不能如
期进行， 或者已经开始的庭审
无法继续进行， 从而决定推延
审理的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
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延期开庭审理：（一）必须到
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
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
（三） 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
调取新的证据， 重新鉴定、 勘
验 ， 或 者 需 要 补 充 调 查 的 ；
（四 ） 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
该规定表明， 延期审理不仅必
须符合法定条件 ， 而且是否
“可以 ” 延期 ， 决定权在于法
院。 对于符合法定情形的， 法
院可以决定延期， 也可以决定
不延期。

结合本案， 法院在开庭传
票中确定开庭时间后， 作为公
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以与
另一案件的开庭时间发生冲突
申请延期审理， 这种情况明显
不在上述规定情形之列。 况且，
公司委托的律师不能到庭， 并
不必然导致公司不能参加本案
诉讼， 公司可以委托公司工作
人员或者更换新的律师作为委
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 。
在法院拒绝延期开庭的情况下，
公司无其他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法院自然可以按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处理： “原告经
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的， 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
退庭的， 可以按撤诉处理； 被
告反诉的， 可以缺席判决。”

值得一提的是，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
争议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
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
决从何时起生效的解释》 第一
条规定：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
议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后
又申请撤诉， 经人民法院审查
准予撤诉的， 原仲裁裁决自人
民法院裁定送达当事人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 即对于撤诉案
件， 基于原仲裁裁决发生法律
效力， 也就意味着该当事人不
得再次起诉。 虽然其中没有明
文规定按撤诉处理能否再起诉，
但是由于按撤诉处理与申请撤
诉在实质上都是放弃诉讼的意
思表示， 二者的差异只不过是
表达的方式不同， 一个是当事
人通过不到庭参加诉讼作出放
弃 ， 一个是当事人直接撤诉 ，
但不管表达方式如何， 法律后
果是一样的。 这也就决定了公
司失去了起诉的权利。

颜东岳 法官

公司申请延期开庭被驳
拒不到庭可按撤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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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9年11月3日 ， 于某入职

一家运输公司。 此后， 公司安排
他从事货运司机工作， 双方约定
其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 3000
元+不固定提成， 每月实得工资
约七八千元 。 2020年11月6日 ，
于某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 此次
事故造成对方驾驶的汽车轮胎及
车轮损坏、 辅路及人行道损坏、
路旁院落及院内所堆货物损坏。
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 于某负此
次事故全部责任。 2020年12月6
日， 于某与运输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

此外， 经有关部门查明， 于
某的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证照为无效状态， 于
某所驾驶车辆的投保公司因此拒
绝赔付事故损失。 由此， 对方受
损车辆的所有方某工程机械公司
将于某、 运输公司及其投保的保
险公司诉至法院。

经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 因
于某未持有有效的经营性道路货

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涉案车辆投
保的保险公司免除保险赔偿责任
具有事实依据， 并于2021年6月1
日判决由运输公司赔偿工程机械
公司车辆维修费113000元、 拖车
费4600元、 道路清理费2500元以
及停运损失15000元 。 随后 ， 本
案诉至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审理
后， 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为向于某追偿损失， 运输公
司2021年12月7日申请劳动争议
仲裁， 称因于某伪造从业资格证
的行为， 致使其遭受重大财产损
失， 要求于某向其赔偿车辆维修
费113000元、 拖车费2600元、 道
路 清 理 费 2500 元 、 停 运 损 失
15000元等费用 ， 各项费用合计
140052元。

处理结果
仲裁委审理后， 裁决于某赔

偿运输公司损失共计66550元。

案例评析
本案中， 于某驾驶运输公司

车辆发生事故， 因自身无有效的

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导致保险公司拒赔， 确实给运输
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 在于某明
知自己不具备经营性道路货物运
输从业资格的情况下， 其仍然应
聘司机岗位， 且从事运输工作，
该行为对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及
造成相应的后果具有主观故意。
对于于某的上述行为，《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 第十六条规定：“因劳
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
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
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
失。” 因此， 于某对运输公司的
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 考虑到货运司机岗位
有明确的从业资格要求， 用人单
位在人员招聘过程中负有资格审
查责任。 本案中， 运输公司未尽
到审查义务， 自身存在过失， 对
其遭受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再者， 用人单位作为公司运
营主体享有收益权， 也理应承担
相应风险， 运输公司要求于某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 不尽合理 。

综合以上因素， 结合于某的工资
收入、 双方的过错程度， 仲裁委
酌定于某向运输公司赔偿车辆维
修费、 拖车费、 道路清理费以及
停运损失共计66550元是正确的。

仲裁委提示
忠诚履职是劳动者的义务之

一， 若劳动者因自身故意或重大
过失， 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 应
当对用人单位的损失承担相应责
任。 在此类案件审理实践中， 仲
裁委会以督促劳动者尽职敬业、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为原则， 兼顾
劳资双方利益， 根据劳动者是否
存在主观故意、 过错程度、 工资
收入水平、 用人单位的管理义务
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确定劳动
者的赔偿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
用人单位作为管理者、 劳动成果
的主要享有者， 也应通过严格入
职审查， 规范用工管理， 加强职
业技能、 安全生产培训等方式，
避免经济损失的产生。

杨佳 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

1月23日上午， 还不到9点的
时候， 房山法院执行局的办公室
内已经人声嘈杂， 执行法官的手
机铃声此起彼伏。 在这里， 法官
助理张晓婷答复完一名申请执行
人的电话后， 马上一路小跑来到
执行指挥中心。 她之所以这样忙
碌， 是因为有两名务工人员在现

场等着她办理发还案款的手续。
“在这里签上名字和日期，

执行款7到10个工作日就会打到
您的卡上 ， 年前肯定能收到 。”
核实身份、 银行账户等信息后，
张晓婷向申请人王女士提醒道。

“是全额吗， 一次性都要回
来了吗？” “23667.5元， 全额发

还。” 张晓婷耐心翻阅手中案卷，
肯定地回答。 王女士听到这样的
答复后， 用力地点了点头。 “虽
然我的欠薪不算很多， 但法官真
当事办， 中间联系过我四五次，
前几天通知我钱要回来了， 我可
高兴了！”

与王女士一同前来的还有工

友吴先生， 他领到了5万多元欠
款。 过些天， 他就要回老家江苏
过年了， “这笔钱拿到手， 过年
和老婆孩子有交代了。”

张晓婷介绍， 这起追索劳动
报酬的案件涉及16名申请执行
人， 他们大部分来自山东、 辽宁
和江苏等地， 去年被工程分包方
招到房山一建筑工地 ， 从事钳
工、 管工和焊工等工作。 分包方
虽然拿到部分工程款， 却又投资
建设其他项目， 钱款无法及时收
回， 并导致工程完成时仍有部分
工资未结清， 欠薪总额达56万多
元。 这些职工中， 有的欠薪多达
七八万元， 少的也有六七千元。

执行法官多次联系、 查找被
执行人无果后得到一条重要线
索， 总承包方有一笔工程回款还
未向分包方支付。 执行法官立即
带着 “协助执行通知书” 找到总
承包方的负责人， “这笔工程回
款须扣划到法院银行账户， 优先
清偿务工人员工资。”

“另外14名申请执行人因为
在外地务工或者已经回老家，我
们将通过视频发还的形式， 将案
款汇至他们的银行账户。”张晓婷
说，“我们的工作有一种紧迫感，
尤其是临近年关。欠薪不论多少，
都是老乡们用汗水换来的， 执行
法官会格外珍视每一分辛苦钱。”

张宇 吴明慧 房山区法院

货运司机应对哪些交通肇事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执行法官，寒冬里的暖“薪”人

使用伪造的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应聘上岗

法官助理张晓婷向被欠薪职工发放执行案款 吴明慧/摄

“寒冬腊月 ， 北风凛
冽。 虽然2024年1月23日是
一个普通的日子 ， 北京的
最低气温也降到零下12摄
氏度 ， 但对于我来说 ， 这
一天特别温暖！ 我的心里，
仿佛照进了一抹暖阳。” 说
这话的是当天领到被拖欠
工资的王女士 ， 原因是从
执行立案到欠薪发还累计
用时不到3个月， 房山区法
院的执行法官就追回了她
和15名工友在建筑工地赚
来的辛苦钱。

薪酬能否落到劳动者
的口袋里 ， 关乎每个家庭
的苦与乐 。 当前正值年终
岁尾 ， 房山区法院执行法
官更加忙碌 。 他们每天都
在路上奔波 ， 为的是让劳
动者暖 “薪” 过冬……

读者肖虹虹（化名）反映说，
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留在公
司工作。一年后，公司突然提出将
她解聘。同时，对她提出的留任一
年需支付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也予以拒绝。

她想知道：公司的做法对吗？

法律分析
公司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律规

定。
一方面， 公司可以随时终止

劳务关系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第21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合同终止。”
与之对应， 在肖虹虹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后， 与公司的劳动合同依
法终止。其继续在公司工作，彼此
之间已经不再是劳动关系， 而是
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的调整。在
这种情况下， 公司可以随时行使
解聘权。

另一方面， 公司无需支付经
济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 第46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1）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
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2）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36条规定向
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3） 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40条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4） 用人
单位依照本法第41条第1款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 （5） 除用人
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

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
意续订的情形外， 依照本法第44
条第1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 （6） 依照本法第44条
第4项、 第5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
的； （7）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情形。” 即只有在劳动合
同终止具有上述情形时， 用人单
位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金。 很明显， 公司终止肖虹虹劳
务合同的做法， 并不在其列。

颜东岳 法官

退休后留任，公司能否随时解聘并拒付经济补偿金？


